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组织推荐2024年度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的通知

湘工信科技〔2024〕135号

各市州工业和信息化局：
为深入推进规模工业企业创新研发全覆盖工作，高效发挥技术中心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支撑作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根据《湖南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湘工信科技〔2022〕275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就做好2024年度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组织申报推荐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单位范围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类型
1.申报单位范围。申报单位应具有企业实体属性；其主营业务清晰、严格属于省工信厅主管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以县级税务部门核定的行业大类为准），2023年度自产产品销售收入或纯技术服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50%、且达到相应类型的规模要求。
可申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限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的：C.制造业门类的31个大类、7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为工信领域企业提供64.互联网和相关服务、6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M.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详见附件5。
凡主营业务所属行业为建筑、交通运输、水利、农业等行业的工程勘测检验检测/设计/施工/监理/、批发和零售业（含电子商务）、商务服务业、卫生等业务领域以及其他不属于省工信厅主管范围的单位，均不得申报，市州工信局不得推荐。
2.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类型。申报单位分为生产制造型和研发设计型企业两类，申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应当分别满足对应的申报条件及基本要求。申报单位应根据县级税务部门核定的主营业务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大类和有关规定来选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一种类型（详见附件5），两者不可混淆或出现交叉、矛盾，填报后不得更改类型。
二、申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条件及相关要求
1.企业技术中心是企业自身建设的研发试验条件、研发队伍并自主开展研发活动、取得创新成果的有机融合体，是提升和体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平台。我厅鼓励支持企业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
2.申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必须符合《管理办法》的第六条和附件4“两类企业申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时的限定性指标及其基本要求”，以及本通知前述“一、申报单位范围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类型”和规定的相关要求（详见附件5）。
申报材料符合《管理办法》的附件1、附件2、附件3及证明材料要求以及本通知的相关要求，特别是须提供“两类企业申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时的限定性指标及其基本要求”所对应的充分可信的证据（详见附件5）。
若申报条件和相关要求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不符合时，则不得申报（一项否决制）、市州工信局不得推荐。
三、申报程序及工作要求
2024年度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申报工作只组织一次，请各市州工信局负责做好本区域的申报推荐工作，包括申报材料现场和网上审核、行文推荐、报送材料等工作。
1.申报。申报单位应事先掌握《管理办法》和本通知的相关要求；由技术中心自主编制申报材料（附件4）、填报附件1、附件2。纸质材料（含所有的附件）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成1个PDF文件、再装订2份，连同PDF、WORD、EXCEL电子文件，于5月11日前送达所在县（市/区）科工局。
2.审核推荐。市州工信局于5月19日前组织完成对申报单位的申报类型、生产制造/研发设计情况、主导产品、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技术中心建设情况、申报材料（含《企业基本情况表》和《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数据表》）相关数据信息的现场和网上核实等工作；汇总附件2企业填报的发明专利申报-授权过程记录信息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一一核实；填写附件3核查工作情况表；根据本通知相关要求，确定其中全面符合省级中心申报条件和相关要求的单位名单。
[bookmark: _GoBack]市州工信局于5月30日前将推荐文件（含附件1、2、3，均需加盖公章）纸质件、企业纸质申报材料（各1份）及其相关的电子文件统一送达省工信厅（科技处），过期我厅不再受理。所有纸质申报材料、推荐文件及其电子文档一经上报，均不得补充或更改；由于错误/虚假填报、佐证材料不足、关键数据信息矛盾或严重不一致等情形导致的后果，由申报单位或市州工信局承担。
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对于有效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资质的外省企业整体（主体）迁入湖南境内的，由其提供“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资质的有效证明，经所在市州工信局审查推荐，我厅直接予以认定。
3.其他说明。省工信厅将依据客观事实、公开信息和相关规定与要求对市州工信局推荐的企业及其申报材料进行抽查、评审。经我厅抽查，若发现市州工信局及工作人员未按我厅要求组织进行申报材料的现场和网上核查工作、推荐了明显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申报，我厅将予以公开通报。
我厅未委托或指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为申报单位代理申报事项。请申报单位谨防不良中介机构散播虚假信息、非法牟利。鼓励严格符合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条件和相关要求的单位尽早对接咨询所在市州工信局（科技科）负责人（见附件6），遵守其具体工作时间安排和要求，勿致延误。
    
联系人：省工信厅科技处 曾学文  电话：0731-88955375
地址：长沙市 天心区 新韶东路467号（省工信厅）

附件：1. 2024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推荐汇总表
2.申报单位自主研发并已获授权且当前有效的发明专利信息表
          3.企业申报材料现场和网上核查工作情况表
4.2024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材料（模版）
          5.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指南
6.各市州工信局科技科联系方式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4年4月22日

附件1
2024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市（州）工业和信息化局                                      时间：2024年5月  日
	序
号
	申报单位
全称
	单位
类型
	申报单位、
技术中心
分别成立的
时间
(年月)
	税务部门
核定的
申报单位
主营业务
所属经济行业
代码与名称
	202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利润表》中的
2023年度业务收入
	2023年度
财务审计报告
《利润表》中的
2023年度研发费用
	当前
企业内部的
研发人员
	本单位自购
且当前专用
于技术开发
的仪器设备
的原值总额
(万元)
	本单位自主创新
申报并获得授权
且当前有效的
知识产权数
	是/否
完全符合
申报条件
和相关
要求
	备注
(联系人
及电话)

	
	
	
	
	
	营业
收入
(万元)
	主营
收入
(万元)
	主营
占比
(%)
	支出额
(万元)
	与主营
收入
比(%)
	研发
人员数
(人)
	占全部
职工数
比(%)
	
	发明
专利
(件)
	软件
著作权
(件)
	
	

	例1
	***有限公司
	生产
制造
	****年**月、
****年**月
	2740，
中成药生产
	8966.5
	7022.0
	78.3
	462.7
	5.8
	34
	不填
	563.6
	1
	不填
	
	李**，
139********

	
	


	生产
制造
	

	


	
	
	
	
	
	
	不填
	
	
	不填
	是/否
	


	例2
	***有限公司
	研发
设计
	****年**月、
****年**月
	6520，
集成电路设计
	4632.7
	4632.7
	100.0
	421.4
	9.1
	23
	42.3
	63.1
	1
	23
	
	唐**，
188********

	
	


	研发
设计
	

	


	
	
	
	
	
	
	
	
	
	
	是/否
	



*本表先由申报单位如实填报，纸质和电子文件交市州工信局审核汇总。市州工信局行文只推荐全面符合申报条件和相关要求的企业，不得推荐不符合条件和要求的企业！
附件2
申报单位自主研发申报并已获授权且当前有效的发明专利信息表
审核和推荐单位（盖章）：***市（州）工业和信息化局                                         填报日期：2024年5月  日
	序
号
	申报单位
名称
	发明创造的
名称
	发明专利号
	该专利申请
受理通知书
确定的申请日
	该专利申请
受理通知书
确定的申请人
	该专利
原始发明人
姓名(按序)
	授予发明
专利权通知书
的发文日
	授予发明
专利权通知书
确定的首次
专利权人
	该发明专利
是否为本单位
自主研发的？
	当前
是/否
维持
有效

	示例
	***有限公司
	一种屏蔽罩的...制备方法
	ZL202011633759.5
	2020年12月31日
	（个人或单位名称）
	朱大明...
	2022年06月28日
	（个人或单位名称）
	是/否
转让获得？
	是/否

	1
	
	
	ZL....
	
	
	
	
	
	
	

	2
	
	
	ZL....
	
	
	
	
	
	
	


注：1.本表先由申报单位按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原始记录信息如实填报（只需填报1件独立发明专利信息或多件共享的发明专利信息！）。2.生产制造型企业必须且只需填报1整件（共享时需多件）本单位通过自主研发申请（作为该发明的首次申请人和当前专利权人且有效。通过变更申请人或专利权人方式、已经转让出去的不计）并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信息，错误填报或不能提供者均视为不满足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条件。研发设计型申报单位如果以自主发明专利作为证据则按生产型企业同样要求填报。3.软件著作权不需填报，只需提供20件由申报单位自主研发申请并获得授权且当前有效的软著证书。4.市州工信局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原始信息一一比对核实。省工信厅核实时若发现企业填报的发明专利申报-授权等过程信息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原始记录信息不符，将视为虚假信息、取消其本次申报资格。


附件3
企业申报材料现场和网上核查工作情况表
推荐单位（盖章）：***市（州）工业和信息化局                                           填报日期：2024年5月  日
	序
号
	核查对象
申报单位名称
	在申报单位
执行现场核查的
工作人员姓名和时间
	现场核查的结果
（上网查询税务核定的行业信息，
与填报的类型是否一致？
存在的问题？）
	执行发明专利信息
网上核查的
工作人员姓名和时间
	网上核查到的发明专利
原始记录信息
与企业填报信息比对的结果
（是否一致？存在的问题？）
	核实后的总体情况
是/否真实、一致？
是/否完全符合要求

	1
	
	姓名：
时间：5月  日
	企业所属行业是否与申报单位类型一致？有什么问题？
	姓名：
时间：5月  日
	是否一致？有什么问题？
	是/否真实、一致？
是/否完全符合条件？

	2
	
	姓名：
时间：5月  日
	
	姓名：
时间：5月  日
	
	


	3
	
	姓名：
时间：5月  日
	
	姓名：
时间：5月  日
	

	



备注：1.市州工信局必须负责组织进行现场和网上核查。2.现场核查内容主要是规定的佐证材料原件，核实企业研发、生产和销售等实际活动以及研发条件能力、主导产品或技术服务内容；202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原件当场扫码验证，询问和记录该营业收入的具体构成、发票内容；申报单位自认定的1件自主研发的发明专利或20件软件著作权的申请受理通知书、授权通知书和授权证书的原件；职工（含研发人员）名单、社保证明原件和抽查其在岗工作情况；研发场地和仪器设备的清单及实物、发票；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情景等，均须拍照留证。3.通过《信用湖南》核查申报单位的信用、受罚信息；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https://cpquery.cponline.cnipa.gov.cn/chinesepatent/index）核查发明专利申报-授权信息是否与附件2的内容一致。通过企业财务人员现场联网税务系统网站核查税务部门核定的行业名称、主营业务，对网上信息进行拍照留档。4.所有拍照电子文件均须统一上报省工信厅留档。

附件4


2024年湖南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申  报  材  料



	申报单位（盖章）：
	                                    

	推荐单位（盖章）：
	      （***市州工业和信息化局）      

	申报单位联系人：
	       （姓名及手机号码）           

	填  报  日  期：
	       2024  年       月     日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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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实性（信用）承诺书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本单位为申报湖南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做出如下承诺：
1、本单位提交的所有材料及其相关内容（含数据、信息）均已确认真实、完整、有效、正确，没有造假虚构等行为。
2、本单位保证：提供的有关知识产权的申报--授权过程信息完全真实、正确；自申报材料提交之日起10年内，本单位不会将有关知识产权转让给其它单位或个人；将积极主动履行《湖南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工作及要求。
3、本单位保证：一旦提交申报材料后，不会请求修改、补充、更换等。由于申报材料内容不真实、不正确或者缺乏充分证据等原因导致审查或评审不通过，本单位自愿接受全部后果。
4、本单位若违反了以上承诺，一经查实，自愿承担法律责任、记入信用不良记录和省工信厅关于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任何处置（包括审查时直接取消申报资格、公开通报虚假情况等）。

申报单位法人代表本人签字、盖章：

申报单位公章：

                          时间：2024年5月   日


二、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加盖公章）
	
	市州工信局
对表中信息审核确认盖章

	企业性质
	1、国有企业   2、合资企业   3、民营企业   4、其他         （四选一）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姓名
	
	固定电话
	

	本人手机
	

	主营业务及
所属行业
	实际主营业务：（***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或纯专业技术服务）
县级税务部门核定的企业所属国民经济行业代码及名称：

	企业主业类型
	1.生产制造型；        2、研发设计型       （确定其中一类）
（依据税务部门核定的企业主业所属行业，与省厅相关规定进行比对后确定）

	企业内部职工
总人数
	     人
	其中有本科
及以上学历
	       人
	其中有中级
及以上职称
	     人

	2023年度
经济效益
（以财务审计
报告为准）
	资产总额
	           万元
	负债总额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同比增长        %
（营业收入：              万元、同比增长     %）

	
	利润总额
	          万元，同比增长        %

	
	净利润
	          万元，同比增长       %

	
	纳税金额
	           万元，同比增长      %

	
	自主产品（技术）
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同比增长        %

	
	自研新产品
（新技术）
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同比增长        %

	
	出口创汇z
	          万美元，同比增长      %

	
	银行信用
等级
	
	全部研发人员/全部职工的
人均年工资（万元）
	      / 

	
	主导产品名称
及在省内市场
的占有率
	主要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或对外提供的技术服务）：



	企业当前拥有的省级及以上
研发平台、资质、荣誉
	





三、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数据表
	企业名称
（加盖公章）
	                               
	市州工信局
对表中信息审核确认盖章

	企业技术中心
	自主成立的时间：   年 月 日 。 文号：           

	企业技术带头人
（总工程师）
	姓名：
专业技术职称：
身份证号：
手机号：
	技术中心
现任主任
	姓名：
专业技术职称：
身份证号：
手机号：

	企业技术中心
日常工作联系人
	姓名：
职务/职称：
	手机号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据值

	1
	2023年度，企业研发费用支出额（以《利润表》中的数据为准）
	万元
	

	2
	2023年末，企业研发团队拥有的全职研发人员总数
	人
	

	
	全职研发人员中的高级技术职称专家或博士总数
	人
	

	
	2023年度，外部专家来企业技术中心从事研发的工作量
	人·月
	

	3
	历年来，企业自购且当前在用的技术开发仪器设备的原值总额
	万元
	

	
	企业当前拥有的已通过国家（国际组织）和省级有关部门认证的实验室和检测机构总数
	个
	

	
	企业当前拥有的省级及以上研发平台总数
	个
	

	4
	近三年，企业自主立项实施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等研发类项目总数
	项
	

	
	近三年，企业产学研合作实施的研发类项目总数
	项
	

	
	近三年，企业独立和主导承担（已完成和正在实施）的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立项的研发类和创新成果产业化类项目总数
	项
	

	5
	2023年度，企业自主研发生产销售的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2023年度，企业自主研发生产销售的新产品销售利润
	万元
	

	6
	历年来，本企业通过自主研发，申请并被受理的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总数（从外面转让来的不算）
	件
	发明专利：
软件著作权：

	
	历年来，本企业通过自主研发，申请并已获授权且当前有效的全部发明专利证书/软件著作权证书的总数（从外面转让来的不算）
	项
	发明专利：
软件著作权：

	
	历年来，企业主持和参加制修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湖南省地方/团体/企业六类标准的总数（分类填报）
	项
	国际标准：    项
国家标准：    项
行业标准：    项
湖南省地方标准：    项
团体标准：    项
企业标准：    项

	7
	近三年，企业及其内部职工获得的省级及以上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专利奖、科技进步奖四类奖项的项目总数
	项
	国家级：   项
省部级：   项

	8
	企业制定的关于研发经费、研发项目、知识产权、产品质量、研发队伍建设、产学研合作等六个方面的管理制度件数（分别填报，须附上制度文本）
	件
	研发经费管理制度：    件
研发项目管理制度：    件
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件
产品质量管理制度：    件
研发队伍管理制度：    件
产学研合作管理制度：    件


注：1、“近三年”是指2021年1月1日至今年申报截止日；“历年来”是指公司成立日至今年申报截止日。2、申报单位应当按照《湖南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第六条、附件2和3以及申报通知的相关要求，提供与表中指标及数据直接相关的真实、完整、合乎申报要求的的证明材料作为附件（置于申报书之后）。没有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限定性指标数据的可信度将会受到影响甚至不被专家和工信部门认可、采信，请申报单位务必认真对待。



2024年度湖南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书
（编写提纲）


一、企业（集团）的地位和作用
（一）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小类、我省重点产业链群名称；所有制性质、主要下属企业；上年度末职工人数、企业总资产、资产负债率、银行信用等级、主导产品及其市场占有率；2021、2022、2023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纳税额、产品销售收入和利润、新产品销售收入和利润、研发经费支出额等；现有的省级及以上荣誉、资质等。
（二）企业的行业地位和竞争力。按企业所属行业领域、我省产业链群，分析企业在行业、产业链群中的地位和（与国际、国内同领域企业相比）在规模、技术、市场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三）企业对本行业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包括企业对行业技术进步、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等方面起到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二、企业技术中心创新工作现状和成效
（一）企业技术中心基本情况。包括：企业技术中心的功能定位、建设与发展历程、组织架构；创新体系和运行机制（含组织管理体系、规章制度、研发项目组织管理机制、研发经费管理机制、人才引培与激励机制、内外部合作机制等）建设情况。
（二）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资源整合与建设情况。包括：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带头人（技术总负责人）和研发队伍建设情况；研发经费投入情况；研究开发和设计、试验等基础条件建设情况；信息化建设情况等。
（三）企业技术中心研究开发工作开展情况。包括：技术中心当前聚焦的具体的研究开发领域；2021年1月1日至今，企业自主立项、产学研合作、独立或主导实施的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立项的研发类和创新成果产业化类项目情况；重大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工艺创新等情况；产学研合作情况；企业间合作、国际化研发活动等情况；主导和参加各类技术标准（规范）研制和制修定情况；产品质量保障体系、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体系、品牌等建设情况。
（四）企业技术中心取得的主要创新成果及其经济效益。包括：2021年1月1日至今，企业自主创新形成的核心技术及知识产权、创新成果情况。重点介绍相关技术创新成果对企业核心技术及产品研发、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支撑作用以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
三、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和规划
（一）发展战略和规划。企业制定未来5-10年技术创新发展战略情况，及该战略对企业总体发展目标的支撑情况。 
（二）重点举措。企业近3年内在技术创新方面拟实施的重点具体举措和目标指标，包括创新条件建设、创新人才集聚、重点研发项目部署、研发经费投入、研发平台建设等方面。




附件5
湖南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指南
一、湖南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类型及对应的申报条件
	申报类型
	可以申报的县级税务部门核定的
国民经济行业代码及名称
	申报条件及基本要求
	备注

	1.生产制造型
	C.制造业（包括：13.农副食品加工业~~43.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共31个大类
	见《管理办法》第六条、附件4之二、申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限定性指标及其基本要求（生产制造型企业，7个方面的指标均需达到）
	

	
	7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其他实际上从事研发生产（含委外加工）和销售元器件/零部件、材料、软硬件一体化设备系统等实物类产品而获得收入的企业
	
	例如传感器、仪器仪表、芯片硬件等，不论其技术水平高/低，均归入生产制造型

	2.研发设计型
	651.纯软件开发及其销售
	见《管理办法》第六条、附件4之二、申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限定性指标及其基本要求（研发设计型企业，7个方面的指标均需达到）
	须提供本单位2023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来源列表、技术服务业务收入说明，附交技术合同及入账清单等证据报告。
其中指标1“主营业务收入”是指本单位对外提供纯技术服务业务获得的收入（在扣除了实物产品销售收入或工程施工类收入，以及工程物料等费用后）。

	
	652.集成电路设计服务
	
	

	
	653.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657.数字内容等五个方向的纯技术服务
	
	

	
	731.-734.研究和试验发展类，对外提供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设计试验等纯技术服务
	
	

	
	为工信领域企业提供64.互联网和相关服务、74.专业技术服务、75.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等纯技术服务
	
	


*行业类型请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说明。省工信厅不接受申报的行业见正文规定。研发设计型企业是以研发设计或对外提供纯技术服务为主营业务来获得收入的企业，并不是开展了研发设计活动的企业就是研发设计型企业。对研发设计型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以纯技术服务收入来评价。
二、限制性指标所需的佐证材料
除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中附件1、2、3的明确要求，另外强调以下几点：
（1）申报类型与2023年度财务数据：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全套，时间为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县级税务部门盖章，以确认本单位所属国民经济行业类型等信息）；《202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全套，须经有效拥有法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及2名注册会计师审计出具、手续齐全、符合国家最新标准格式、每页均赋了同一清晰二维码。《利润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营业收入）、成本和研发经费等主要数据清晰、真实，评审时将以此表数据为准）；2023年度税收完税证明；2021--2022两个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不需要附注部分）。对于集团公司申报的情况，本身必须是企业实体，以合并后的数据为准进行评审。
（2）自主知识产权：申报单位应当拥有作为首次申请人和当前专利权人（非通过变更外部申请人获得授权；已转让出去的不计入）且有效的自主知识产权。对于母-子公司之间转让发明专利的情形，发明专利的全部发明人和相关的业务、研发生产设备等必须已经全部转移至子-母公司。鼓励大企业裂变式发展。
生产制造型企业必须且只需提供1件独立的（共享专利权时需提供多件折算成1整件）发明专利的全套证明材料（含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授予发明专利权通知书》和《发明专利证书》），如实填报附件2《申报单位自主研发申请并已获授权且当前有效的发明专利信息表》。
研发设计型单位（含企业）提供20件以上软件著作权证书。软著不够20件时，按生产制造型企业的相关要求提供发明专利证明材料并填报发明专利信息。
凡没有按要求提供自主知识产权证明材料或虚假/错误填报发明专利原始记录信息者，均视为不符合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条件，其后果由申报单位承担。
（3）申报单位拥有的研发团队：指当前在申报单位全职从事研发创新工作和相关技术管理、技术服务的人员队伍。申报单位应为其持续缴纳了最近3个月（截至申报截止日）社保，并提供其学历证明和社保部门出具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研发人员中，应当拥有高水平的技术带头人，技术中心主任一般应当拥有省级人社部门评定的高级技术职称（或已获博士学位）或者是自主研发并已获授权发明专利（或软著等）的主要研发人员（技术主任一经确定，3年内不得变更。我厅将在认定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名单中公布）。申报单位应当提供当前全部职工名单及其每个人的社保证明（最近2个月）以确定其真实性。未提供社保证明的单位，在专家评审时会受到影响。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外单位在申报单位兼职或合作的人员均不计入研发团队人员数。
（4）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及其原值证明材料：指申报单位自购、置于其研发场所、当前专门用于研发试验验证计量的仪器设备和专用工具、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系统。申报单位应提供专门用于研发试验的仪器设备的列表清单（不得含有生产线上的多台/套类似生产设备）和研发试验场所、仪器设备及其购置发票的清晰照片。试验仪器设备的购置发票总金额应当不少于规定数（用于试验的同类功能的多台/套生产设备只算1台/套；已弃用的不计入。应有明细列表）。
（5）技术创新管理制度：相关制度文本必须是公司正式印发和正在执行的公文，能明显体现本企业在研发创新管理方面的独立思考、系统规划和实际情况。应有制度文件列表。
（6）技术中心成立文件：公司公文，技术中心功能定位、组织架构、职能职责和主要人员等明确。
（7）其他实景照片：提供生产制造或研发设计现场、技术中心办公场地（含实验室/研究室内部）及研发人员工作场景等照片。
凡弄虚作假、关键材料和数据信息严重失真者一经查实，公开通报并记入信用档案，三年内不得申报！

*重要数据信息列表（供参考）：
1、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本单位为首次申请人和当前专利权人）
	序号
	发明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期
	首次
申请人
	首次申请时
发明人
	授权
公告日期
	当前
专利权人
	当前
法律状态

	1
	
	ZL****
	
	
	
	
	
	保持

	2
	
	
	
	
	
	
	
	

	
	
	
	
	
	
	
	
	



2、本单位当前在职职工（含研发人员）表
	序号
	职工姓名
	职工身份证号
（社保号）
	最高
学历
	最高
职称
	在何
工作岗位
	入职时间
（年月）
	2023年度
在岗天数
	备注
（研发人员）

	1
	
	
	
	
	
	
	
	

	2
	
	
	
	
	
	
	
	

	3
	
	
	
	
	
	
	
	

	
	
	
	
	
	
	
	
	

	
	
	
	
	
	
	
	
	

	
	
	
	
	
	
	
	
	

	
	
	
	
	
	
	
	
	




3、本单位自购且当前在用的研发仪器设备表
	序号
	仪器设备
名称及型号
	生产厂家
	台套数
	购置日期
	发票号
	原值
（元）
	当前用途
	使用地点

	1
	
	
	
	
	
	
	检测**参数
	**实验室

	2
	
	
	
	
	
	
	
	

	3
	
	
	
	
	
	
	
	

	
	
	
	
	
	
	
	
	



4、研发设计型企业的技术服务收入明细表
	序号
	技术服务
合同号
	服务对象
	合同总额
（万元）
	合同
执行期
	2023年已入账
纯技术收入
（万元）
	入账流水
凭证号
	未执行到位
的合同款额
（万元）

	1
	
	
	
	
	
	
	

	2
	
	
	
	
	
	
	

	3
	
	
	
	
	
	
	

	
	
	
	
	
	
	
	


*纯技术收入是指对外纯粹提供技术服务（如软件开发，工信领域的技术/工艺项目研发设计、自主知识产权出售、技术标准制/修订、数据分析处理、测试检测服务等）获得的收入，不含实物成本及相关产品销售的收入。此表也可以用审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构成（技术服务收入）明细说明。



附件6
各市州工信局科技科联系方式
	序号
	市州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01
	长沙市
	刘  军
	0731-88666024
18627311868
	长沙市政府一办公楼八楼823室

	02
	株洲市
	罗  斌
	0731-28681026
18175173188
	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135号，株洲市工信局420办公室

	03
	湘潭市
	吴亚瑜
	0731-58570252
15274886182
	湘潭市湘潭大道人民大厦6楼616室

	04
	衡阳市
	孙  麒
	0734-8858457
15973380143
	衡阳市蒸湘区解放大道16号市政府大楼内，市工信局634室

	05
	邵阳市
	刘  媛
	0739-5360191
13365899933
	邵阳市大祥区城北路6号，市政府办公楼2栋103室

	06
	岳阳市
	郑铭进
	0730-8721318
17307309288
	岳阳市巴陵东路335号，岳阳市工信局科技科311室

	07
	常德市
	李  伟
	0736-7256821
17873660775
	常德市武陵区朗州路120号，市政府2号楼308室

	08
	张家界市
	宋  茜
	0744-8286031
18974491206
	张家界市永定区西溪坪溪北路，市工信局3楼314室

	09
	益阳市
	詹诗灵
	0737-2765806
17363649290
	益阳市梓山西路8号院内东，市工信局3楼321室

	10
	郴州市
	朱艳君
	0735-2368710
13807352505
	郴州市五岭大道9号，郴州市政府5楼547室

	11
	永州市
	王  晨
	0746-8368500
18608460987
	永州市冷水滩区逸云路1号，
永州市工信局科技和人工智能科1117室

	12
	怀化市
	谌安兴
	0745-2713860
13974519565
	怀化市市民服务中心A栋1724室

	13
	娄底市
	刘足英
	0738-8269818
13973857662
	娄底市娄星区湘中大道500号，市政府大院5号楼5422室

	14
	湘西州
	彭光瑞
	13762113227
	吉首市峒河街道保险街荣昌巷5号，州工信局科技科


 

